[bookmark: _Toc256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667][bookmark: _Toc17716][bookmark: _Toc25039]一、项目概况：广元市利州区水利局为加强山洪灾害防治，采购一批山洪灾害防治设备。
二、货物清单及配置：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技术参数
	备注

	1
	雨量报警器
	4
	台
	★1、采用一体化结构设计，主机集成了毫米波雷达水位计、高清摄像头、智能遥测终端、自组网模块、多频多模通信天线、充电控制器、蓄电池、太阳能电池板，采用集成一体式安装。
★2、数据采集：具备水位采集、图像采集，具备陡涨陡落洪水跟踪算法，可跟踪洪峰;支持水位联动拍照上报。
3、数据处理：采用毫米波微带雷达连续调频测量水位，不受温度、气压、水汽和水中杂物的影响。
4、边缘计算：内置临界水位和上涨速率报警模型，具有注意安全、准备转移、立即转移三级报警。
	

	2
	入户报警器
	100
	台
	★1、工作模式：具有提示、提醒、警戒三种工作模式，可根据风险态势智能灵敏切换声光效果。
★2、声光报警：内置扬声器和环形警灯，支持语音、警笛、闪光报警，各工作模式下对应不同的前奏提示音。
3、智能预警：内嵌多级智能叫应模型，支持微信、短信、电话多渠道靶向预警发布。
4、一键应答：具有报警、消警反馈叫应机制，支持一键报警确认和误报消除。
5、语音喊话：通过防汛呼叫器、手机 APP、小程序进行语音喊话发布语音消息。
6、知识宣教：支持远程防灾常识音频播放，可根据宣传要求设置为立即播放或定时播放。
	

	3
	呼叫器
	7
	台
	★1、语音呼叫：具有语音呼叫功能，支持以户为单位进行单呼和以组为单位进行组呼。
2、组户管理：具有组和户二级管理机制，可对接入的预警对象进行管理。
3、叫应留痕：对每一次叫应操作存储叫应时间、被叫对象、叫应状态信息。
4、叫应管理：可展示同组内的一呼百应户户通设备值守、报警、应答状态。
5、呼叫监听：具备监听喇叭可本地监听呼叫语音。
	


三、技术要求：
1.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是正规品牌、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全新产品（含零部件、配件等），符合或优于国家（行业）相关标准，满足本项目竞争性谈判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与出厂标准。如因提供伪劣产品或产品质量不符合本次采购项目要求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并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处理。
2.成交供应商应按采购文件规定的时间及质量要求交货，货物在送到使用单位时，且货物的表面无划伤、碰撞现象。并提供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说明书及其它配套资料等。
★3.其他要求：
3.1成交供应商还需根据采购人提供的调查评价成果及超标洪水预案成果完成村级、乡级、县级预案。
3.2编制要求：
3.2.1预案须根据《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导则（SL/T666-2024）》要求。 
3.2.2编制内容：
3.2.2.1县级、乡级预案应包括总则、基本情况、责任制体系、监测预警、响应行动、保障措施及相关附表附图。
3.2.2.2村级预案应包括以下内容:山洪灾害危险区和山洪风险隐患、各防御责任人职责、预警指标、预警信息接收反馈及传递流程、转移避险地点、转移路线、转移人员和包保责任人花名册等信息。引用前期的危险区“两张图”，标明危险区范围、转移人员和包保责任人、避险地点、转移避险路线、山洪风险隐等基本信息。
3.2.3编制原则： 
3.2.3.1应坚持以人为本、以避为要，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预案编制和执行的目标，以转移避险作为预案的主要措施。
3.2.3.2应坚持以防为主、专群结合，依托专业监测预警和群测群防相结合的防御体系，把“责任制体系、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等作为预案编制重点。
3.2.3.3应坚持职责明确、协同联动，明确山洪灾害防御各部门（单位）职责，通过预案建立健全部门间、县乡村联动机制。
3.2.3.4应坚持实战导向、因地制宜，吸纳近年来山洪灾害防御的经验和教训，体现本地山洪灾害特点和防御实际。
3.2.3.5应坚持简洁明了、务实管用，并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宜图表结合，宜简不宜繁。


四、商务要求：
1.交货期：合同签订后30日内完成交货和预案编制并通过采购人验收。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报价要求：本次投标报价包括实施和完成本项目所需的货物成本、人工、运输、预案编制、税金、招标代理费等与本项目相关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其它任何费用。
4.付款方式：双方合同中约定。
5.验收方式：严格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要求进行验收。
★6.安全要求：项目实施过程中一切安全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7.售后服务：
★7.1本项目采购的货物质保期为1年。质保期内，非人为因素而出现的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负责包修、包换，承担一切费用；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如火灾等）造成损坏的，成交供应商进行维修时，仅收材料费。
7.2供应商须有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
7.3成交供应商接到采购人通知后，需在30分钟内响应，1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

[bookmark: _GoBack]注：以上要求带★的为本项目的实质性要求，必须满足，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